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加强和完善我院档案管理工作，充分发挥档案

资源在学院各项工作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档案是指我院（包括原陕西省财经学

校）在教学、科研、党政管理以及其他各项活动中,直接形成的

对学院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数据、声像等不同

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学院档案是全体师生员工劳动智慧的结晶，是各项

工作的真实记录，是重要的信息资源，是历史的凭证。学院各级

单位及个人均有承担保护档案的义务。 

第四条  学院建立档案工作检查、考核、评估制度，对档

案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专、兼职）给予表扬和奖励。对于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行为，要按照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 
 

第五条  学院综合档案室，隶属于学院办公室。各门类、各

载体的档案均由综合档案室集中统一管理。 

第六条  除综合档案室外的学院其它各部门均须有 1--2 名

专(兼)职档案管理员，负责本部门档案的收集、整理、立卷、移

交或保管等工作，并协助学院综合档案室做好其它相关工作。 

第七条  档案工作人员属档案专业技术人员,按规定实行专



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第八条  档案工作人员的职责 

（一）热爱档案事业，熟悉并能贯彻执行《档案法》，做到

依法治档。忠于职守，努力钻研业务，能认真完成本职工作。 

（二）档案工作人员在接待时，要认真负责，态度热情，优

质服务。 

（三）熟悉档案室库藏内容，并定期清理档案资料，对残缺

或变质的档案及时补充确保完整。要保持档案室的清洁美观，搞

好档案室卫生工作。 

（四）负责收集、整理、分类、鉴定、保管、统计全院各类

档案及有关资料；并编制档案检索工具，开展档案的开发和利用

工作。 

（五）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三章  档案的收集和管理 
 

第九条  学院综合档案室及各有关部门，一律按照相关档案

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进行分类、整理、立卷、归档。 

第十条  档案室接收档案必须履行手续，填写移交清册，经

档案工作人员验收后，方可办理交接手续。 

第十一条  应尽量采用电脑管理和工作，逐步实现档案工作

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对存入电脑的档案资料应妥善保存，按

年度将电子档案存入光盘管理，使用防磁柜储存。确保档案的安

全和方便利用。 

第十二条  销毁档案，应造册登记，履行批准手续。学院综

合档案室和各归档部门负责档案的鉴定工作。对失去保存价值的

档案，应该写出书面鉴定报告经院领导批准后方可进行销毁。销



毁档案时应指定两人监销, 监销人员在销毁清册上签字。任何人

不得私自销毁或变卖档案材料。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 
 

第十三条  档案室工作人员要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编制

各种必要的检索工具，主动做好提供利用和服务工作。 

第十四条  查（借）阅档案工作要求 

（一）学院教职工查（借）阅已公开的档案，除说明利用档

案的目的和范围外，还须经所在部门领导同意，办理有关手续后，

方可在档案室查（借）阅。 

（二）学院档案一般不得外借。凡经过批准借出的档案，一

般不得超过 3天。 

（三）外单位查阅学院档案应持单位介绍信，办理有关手续

后，方可在档案阅览室查阅。 

（四）凡需摘录、复印档案，应经有关领导批准，档案管理

人员应对摘录、复制的内容认真核对。 

（五）凡经学院综合档案室复印的档案资料必须加盖档案专

用章,否则一律无效。 

（六）查阅者须珍惜档案，对档案的安全、完整负责。不得

转借、勾画、涂改、污损、撕页、调换文件等。凡违反查阅规定

的要追究责任，并按《档案法》有关条例处罚。 

（七）凡借阅学院档案时，必须填写《档案借阅登记审批表》，

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借阅；归还档案时，管理人员应对档案进行

认真核对，无误后方可办理注销手续。 
 

第五章  库房、设备 
 



第十五条  学院为综合档案室提供专用的符合档案管理要

求的档案库房，库房内应有防盗、防火、防潮、防尘、防虫、防

鼠、防高温、防强光等安全设施。 

第十六条  根据工作需要，学院要有计划地为档案室添置必

要的档案存储和提供利用所需的设备，为档案管理工作配备必要

的软硬件设施。逐步实现档案的现代化管理。 
 

第六章  档案的安全保密工作 
 

第十七条  档案室门窗应加固，要备有消防器材，保持整洁、

干燥、通风，严禁吸烟和放置易燃、易爆、易引鼠入室的物品。 

第十八条  档案管理人员不得将无关人员带进档案室，不得

外泄档案中的任何信息。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院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2007

年 5月 14 日院长办公会议通过的《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档案

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